收 視 質 調 查 案 合 約 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乙方委託甲方承作收視質調查，雙方訂立合約條件如下：

一、甲方應依本合約及所提「97年度客家電視台節目收視質研究計畫案」進行抽樣調查研究，該項企畫書及備註條款如附件，作為本合約之一部分。

二、本合約自簽約日開始至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調查地區為台灣全島，外島除外。本合約總費用為新台幣整（含稅）。付款方式為季付共分四期，每期新台幣元整（含稅），季結後九十天付款，由甲方每季開立發票依乙方付款程序辦理付款。履約保證金為總額百分之五。
三、每三個月調查樣本為（如備註條款），問卷內容需經乙方同意。

   （一）、每場焦點團體主持人條件須經雙方協議同意之。

   （二）、每次調查之問卷設計及分析結果應呈現深入訪談之客籍專家學者意見。

四、若乙方於調查執行過程中欲更改調查範圍或縮短調查時間，甲方有權重新計算調查經費。
五、乙方若因故取消調查案，則甲方有權依據已執行之部分，收取專案調查研究經費、人事費用及行政費用。
六、本調查報告以甲方為著作人。甲方同意授權乙方重製、公開口述，前揭著作物。

七、調查結束後，甲方應將所有調查內容歸入機密檔案，善盡保密之責。

八、本合約書經雙方簽章同意後生效，壹式肆份，甲方壹份，乙方參份為憑。

九、如因本合約所生之任何糾紛訴訟，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逾期罰款：若未能如期提出完整報告，每延一日應逕付賠償金額5000元計算，並得自調查費用逕為扣抵。若因天災等無法事前預期之狀況及因公共電視本身之因素延誤正常計劃，則不在此限。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代表人： 
    電   話：

    統一編號：

                     地  址：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表人：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

    統一編號：01012145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月日星期
